
臺北市政府 109.10.19.  府訴三字第 1096101879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送達代收人：○○○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9年 3月 4日水字第 30-109-030002

號

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經營石油化學業，為水污染防治法第 2條第 7款所定之事業。原處分機關於民國（下同

） 109年 2月 8日（星期六）11時 55分許接獲民眾陳情，本市內湖區○○路○○號前（下稱

系

爭地點）有汽油異味之情事，經原處分機關所屬環保稽查大隊（下稱稽查大隊）於同日 12時

10分許派員前往系爭地點查察，發現現場側溝（各級排水路）有明顯汽油異味，經四用氣體

偵測器量測揮發性有機氣體（VOCs）濃度為 76ppm，初步研判為訴願人所有之輸油管線洩漏

並認定其污染情節重大，稽查大隊遂於同日 12時 25分通知訴願人儘速派員前往現場釐清。嗣

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遲於當日 17時 30分方主動通報，雖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惟未於

事故發生（12時 10分）後 3小時內通報原處分機關，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

遂

以 109年 2月 12日第 A018007號舉發通知書予以舉發，交由訴願人之員工○○○簽名收受。

嗣

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違規事實明確，乃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51條第 2項、違反水污染防治法

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等規定，以 109年 3月 4日水字第 30-109-030002號裁處書，處訴願人新臺

幣

（下同）9 萬元罰鍰（處分點數×處分基數＝（10+2-3）×10,000＝90,000，本案罰鍰額度

計算，如附表），並依環境教育法第 23條規定，命接受環境講習 2小時。該裁處書於 109年 3

月 10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9年 4月 7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4月 16日補

正訴



願程式，5月 20日補充訴願資料，7月 1日補充訴願理由，9月 4日補充訴願資料，9月 8日、

9月

14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水污染防治法第 2條第 2款、第 4款及第 7款規定：「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二

　　、地面水體：指存在於河川、海洋、湖潭、水庫、池塘、灌溉渠道、各級排水路或其他

　　體系內全部或部分之水。......四、污染物：指任何能導致水污染之物質、生物或能量

　　。......七、事業：指公司、工廠、礦場、廢水代處理業、畜牧業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事業。......」第 3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

　　政府。」第 28條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之輸送或貯存設備，有疏漏污染物

　　或廢（污）水至水體之虞者，應採取維護及防範措施；其有疏漏致污染水體者，應立採

　　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事故發生後三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前項之緊急應

　　變措施，其措施內容與執行方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51條第 2項規定：「違反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

　　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必要時，並得廢止其水污染防治許可證

　　（文件）或勒令歇業。」第 64條規定：「本法所定之處罰，除另有規定外，在中央由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為之，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為之，在縣（市） 由縣（市） 政府為之

　　。」第 66條之 1規定：「依本法處罰鍰者，其額度應依污染特性及違規情節裁處。前項

　　裁罰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環境教育法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第 23條規定：「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

　　（構）或其他組織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經處分機關處分停工

　　、停業或新臺幣五千元以上罰鍰者，處分機關並應令該自然人、法人、機關或團體指派

　　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一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環境講習。」

　　行政罰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

　　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下稱裁罰準則）第 1條規定：「本準則依水污染

　　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之。」第 2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

　　者，罰鍰額度除依下列規定附表一至附表八所列情事裁處外，依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應審酌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

　　。一、畜牧業適用附表一。二、社區及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適用附

　　表二。三、前二款以外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適用附表三。......八、違反本法各條



　　款對應之處分基數，適用附表八。」第 3條：「前條附表一至附表五罰鍰額度計算公式

　　規定如下：罰鍰額度＝處分點數×處分基數。前項處分點數為違規態樣點數加計加重點

　　數扣除減輕點數；處分基數係指依附表八所列處分依據與違規者分類對應之處分基數..

　　....。」第 6條：「......前項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稱情節嚴重，指疏漏或

　　排放廢（污）水或污染物至水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大量疏漏或排放廢（污）水

　　或污染物，經主管機關認定嚴重影響附近地區水體品質。二、廢（污）水或污染物含有

　　害健康物質，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危害公眾健康之虞。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嚴重影響

　　附近地區水體品質之行為。」

　　附表三（節略）

　　「壹、違規態樣點數／一、基本點數／違規對象類型／（一）規模（Q）／違反本法第 2

　　8條第 1項規定，且屬疏漏油品、廢（污）水、原料、藥劑或其他污染物者，以疏漏量（

　　O）認定／規模或影響類型／1.油品（O1、O2 以立方公尺計，無條件進位至整數）／有

　　採取預防措施者： O1=O/0.2／（二）影響（未涉及排放行為者，本項不予記點。） ／

　　規模或影響類型／1.排放於地面水體（優先以許可登記之承受水體認定；無許可者，則

　　以廢（污）水注入點位置之各級排水路或其他水體認定。）／各級排水路或其他水體：

　　點數： 0點／六、其他違反本法行為點數／違規對象類型／（七）未採行緊急應變措施

　　（違反本法第 27條第 1項、第 2項或第 28條第 1項）／規模或影響類型／1.未依規定期

限

　　內通報／點數：5 點／貳、加重或減輕點數事項／一、應加重點數／（四）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總點數× 0.2／2.夜間、假日、雨天有繞流排放、非法稀釋或有本法第 73條第

　　1項第 5款至第 7款所稱情節重大情形／二、應減輕點數／（三）查獲前已自行清除處理

　　污染物或對水體環境採取改善措施／總點數×（-0.2）／（四）稽查配合度良好／總點

　　數×（-0.1）......」

　　附表八（節略）

　　「違反本法各條款對應之處分基數／違反條文／第　28 條第 1 項／處分依據／第 51條

　　第 2項／違規者分類／畜牧業以外之事業／嚴重違規／10,000......」

　　環境講習執行辦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處分機關裁處環境講習，應依附件一計算環境講

　　習時數。」

　　附件一（節錄）

項次 1
違反法條 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

裁罰依據 第 23 條……
違反行為 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經處分機關

處新臺幣 5,000 元以上罰鍰或停工、停業處分者。

裁處金額與同一條款適用對象最 裁處金額新臺幣 裁處金額逾新臺幣 1 萬元



高上限罰鍰金額之比例（A） 1 萬元以下 A≦35% 35%＜A

≦70%

70%＜A 停工、

停業

環境講習（時數） 1 2 4 8 8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91年 11月 25日環署水字第 0910082490A號公告：「主

　　旨：公告『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輸送貯存設備疏漏致污染水體者應採取之緊急應變措

　　施內容及執行方法』......公告事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發生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

　　八條第一項輸送或貯存設備疏漏污染物......致污染水體者，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其措施內容與執行方法如下：一、操作異常、設備故障或意外事故之抑止或排除；必

　　要時應即啟用備份裝置。二、限制或縮小污染影響範圍，或採取輕危害之措施。三、減

　　少或停止服務作業量。四、清除洩漏污染物質。五、劃設安全與管制區域，避免影響其

　　他人員或事物。」

　　108年 5月 1日環署水字第 1080028718號公告：「主旨：修正『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

　　定義』公告事項第一項附件......自即日生效。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二條第七款。」

　　附件（節錄）

業別 11.石油化學業

定義 (1)石油煉製業：……

(2)石油化學基本原料製造業：……

(3)石油化學中游產品製造業：……

(4)石油化學下游產品製造業：……
適用條件

備註

　　臺北市政府 90年 8月 23日府秘二字第 9010798100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主管業務

委

　　任事項，並自 90年 9月 1日起生效......公告事項......七、本府將下列業務委任本府環

　　境保護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五）水污染防治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

　　」

　　100年 7月 1日府環四字第 10034316800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主管環境教育業務委

任

　　事項，並自即日起生效......公告事項：本府將『環境教育法』中下列主管權責業務事

　　項，委任本府環境保護局，以該局之名義執行之......三、環境教育法罰則相關事項。

　　」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109年 2月 8日當日 14時 30分訴願人權責主管到場，研判疑似漏油事件，17時 30分

通報

　　　原處分機關；就實務上操作層面而言，當日訴願人於 12時 35分接獲通報後，13時至現

　　　場勘查，疑似有汽油異味，取樣分析，16時成立緊急應變中心，17時 30分通報原處分

　　　機關，18時 35分化驗結果為汽油成分；因發現油氣味地點為雨水陰井內，訴願人並無

　　　管線經過系爭地點附近馬路，且西南方約 120公尺處有一加油站，實不易研判為訴願

　　　人所造成；訴願人基於社會責任，即於 109年 2月 8日 17時 30分以傳真方式通報原處

分

　　　機關，且訴願人總指揮官亦於現場向原處分機關人員報告現況及處理措施，故已有通

　　　報原處分機關之作為，於事故發生時，亦進行緊急應變處理，業已盡注意及作為義務

　　　，無過失情事；在本案當時洩漏原因不明，行為人尚無法斷定，原處分機關即認定訴

　　　願人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與事實不符。

（二）原處分機關前對訴願人已另以 109年 3月 4日水字第 30-109-030001號裁處書裁罰，再

作

　　　成本件原處分有執法過當。

（三）109年 2月 8日訴願人○○對話紀錄顯示，於接獲原處分機關通知時，訴願人即於當日 1

　　　3時 29分派員至系爭地點勘查，請撤銷原處分。

三、查原處分機關於 109年 2月 8日 11時 55分許接獲民眾陳情，於系爭地點有汽油異味之情

事

　　，嗣稽查大隊於同日 12時 10分許派員前往系爭地點查察，發現訴願人設置之輸送油品設

　　備（輸油管線）有洩漏，致油品污染水體之情事，並認定其污染情節重大，訴願人雖有

　　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惟未於該洩漏事故發生（12時 10分）後 3小時內通報原處分機

　　關，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有採證照片 4幀、稽查大隊 109年 2月 8日

環境

　　稽查工作紀錄單、訴願人 109年 2月 8日 17時 30分異常事件通報表及原處分機關 109年

2月 1

　　2日第 A018007號舉發通知書等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 109年 2月 8日訴願人於 12時 35分接獲通報後，13時至現場勘查，疑似有

汽

　　油異味，經取樣分析後，16時成立緊急應變中心，17時 30分通報原處分機關，訴願人並

　　無管線經過系爭地點附近馬路，實不易研判為訴願人所造成；在本案當時洩漏原因不明

　　，行為人尚無法斷定；原處分機關前對其已有裁罰，再作成本件原處分有執法過當；10



　　9年 2月 8日訴願人○○對話紀錄顯示，於接獲原處分機關通知時，訴願人即於當日 13時

2

　　9分派員至系爭地點勘查云云。經查：

（一）按事業設置之輸送設備，有疏漏致污染水體者，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事故

　　　發生後 3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違反者，即得處 1萬元以上 600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另查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經處分機關處分

　　　停工、停業或新臺幣 5,000元以上罰鍰者，處分機關並應令該自然人、法人、機關或

　　　團體指派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 1小時以上 8小時以下環境講習；

　　　此揆諸水污染防治法第 28條第 1項、第 51條第 2項及環境教育法第 23條等規定自明。

（二）經查本件訴願人經營石油化學業，為水污染防治法第 2條第 7款所定之事業。依卷附稽

　　　查大隊 109年 2月 8日環境稽查工作紀錄單記載略以：「......受理日期：109年 2月

8日

　　　11時 55分......污染源發生位置　內湖區○○街○○~○○號......不明汽油異味...

　　　...」並有現場採證照片影本附卷可稽；另訴願人 109年 2月 8日 17時 30分通報原處分

機

　　　關之○○煉油廠環境異常事件通知表記載略以：「......日期/時間 109年 2月 8日....

　　　..類別......█其他：北輸石油供油中心 12吋管線疑似洩漏......發生原因：█北輸

　　　石油供油中心 12吋管線疑似洩漏　事件狀況（影響範圍、影響程度、人員危害）：█

　　　油品取樣送回桃廠化驗 ......緊急應變措施：1.現場警戒 2.為求審慎，油品取樣送

　　　回桃廠化驗。3.疑似洩漏管線採釋壓、回收管存油，以確保安全。......」又查依訴

　　　願人所提供其員工○○對話紀錄可知，其自當日 10時 13分前即接獲本府消防局通報系

　　　爭地點汽油味濃重，現場檢出可燃氣體，直到 17時 30分傳真通知表前；或自原處分機

　　　關於 12時 10分派員至現場至訴願人 17時 30分傳真通知表前；訴願人對該事故均未進

行

　　　通報。據上，訴願人於系爭地點設置之輸送油品設備（輸油管線），有疏漏致污染水

　　　體，其雖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惟未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於事故

　　　發生（12時 10分）後 3小時內通報原處分機關，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

，

　　　其事證明確，是原處分機關依同法第 51條第 2項、環境教育法第 23條規定及裁罰準則

　　　予以裁處，並無不合。

（三）雖訴願人主張其並無管線經過系爭地點附近馬路，實不易研判為訴願人所造成等語，

　　　惟查，依行政罰法第 7條第 1項條規定，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律上之義務即應受

　　　行政罰；水污染防治法第 28條第 1項後段既規定，事業設置之輸送設備，有疏漏致污



　　　染水體者，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事故發生後 3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則訴願人經營石油化學業，為水污染防治法第 2條第 7款所定之事業，本即負有妥善維

　　　護輸送油品設備之義務，況依訴願人提供之 109年 2月 8日○○對話紀錄顯示，訴願人

　　　於當日派員至系爭地點勘查時，其現場人員於 15時 13分許已回報公司略以：「判斷不

　　　排除北輸 12吋管線可能有洩漏，請總值日室協助通報南站、石門油庫回收管吋油....

　　　..」等語，足徵訴願人管有之輸送油品設備，有疏漏致污染水體之情事，違規事實洵

　　　足採認。又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前對其已有裁罰，原處分機關再作成本件原處分有

　　　執法過當等語，惟查原處分機關 109年 3月 4日水字第 30-109-030001號裁處書係對訴

願

　　　人在水污染管制區內之水體或其沿岸規定距離內棄置垃圾、水肥、污泥、酸鹼廢液、

　　　建築廢料或其他污染物，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 30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而依同法第 52

條

　　　規定，予以裁處；與本件處分係原處分機關對於訴願人於系爭地點設置之輸送油品設

　　　備（輸油管線），有疏漏致污染水體，惟其未於事故發生後 3小時內通報原處分機關

　　　，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所為裁罰；二者係屬不同違規行為，自得分別

　　　裁罰，尚不生原處分機關有執法過當之問題；另訴願主張 109年 2月 8日○○對話紀錄

　　　顯示，訴願人於接獲原處分機關通知時，即於當日 13時 29分派員至系爭地點勘查一節

　　　，依原處分機關 109年 9月 11日北市環稽字第 1093060586號函所附補充答辯書陳明略

以

　　　：「......四、查證經過及答辯意旨：......（二）......訴願人迨至 17時 30分方通

　　　報，距事件發生已逾 3小時，且自事故發生......至 17時 30分止皆未有訴願人所屬人

　　　員向原處分機關稽查人員現場說明處理狀況......在這之前原處分機關（含現場人員

　　　）並未接獲任何以電話、○○或其他方式之案情回報。......」是縱訴願人確於 109

　　　年 2月 8日接獲原處分機關通知後，即於當日 13時 29分派員至系爭地點勘查，惟其在

17

　　　時 30分傳真上開環境異常事件通知表前，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未曾以電話、○○或其他

　　　方式向原處分機關或其稽查人員報告現場處理狀況，僅說明會就此事件進行瞭解，並

　　　對其管有管線設備是否有洩漏表示存疑，此與訴願人之主張相符，訴願人既認為洩漏

　　　原因不明之際，即無可能就其管有管線設備洩漏油品污染水體之事故向原處分機關進

　　　行通報，是訴願人未於事故發生後 3小時內通知原處分機關之違規責任，自應受罰。

　　　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及裁罰準則處訴願人 9萬元（處

　　　分點數 ×處分基數＝（10+2-3）×10,000＝90,000）罰鍰，並命接受環境講習 2小時

　　　，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附表：

　　┌───────────────────────────────────┐

　　│　　　　　　　　　　　　　本案罰鍰額度計算　　　　　　　　　　　　　　│

　　├───────────────────────────────┬───┤

　　│　　　　　　　　　　　　　　　 審酌因子　　　　　　　　　　　 │ 點數 │

　　├──────────┬──────────────┬─────┼───┤

　　│基本點數　　　　　　│油品（O1、O2以立方公尺計，無│O1=1/0.2=5│　 5　│

　　│　　　　　　　　　　│條件進位至整數）有採取預防措│　　　　　│　　　│

　　│　　　　　　　　　　│施者　　　　　　　　　　　　│　　　　　│　　　│

　　│　　　　　　　　　　├──────────────┼─────┼───┤

　　│　　　　　　　　　　│排放於地面水體（優先以許可登│各級排水路│　 0　│

　　│　　　　　　　　　　│記之承受水體認定；無許可者，│或其他水體│　　　│

　　│　　　　　　　　　　│則以廢（污）水注入點位置之各│　　　　　│　　　│

　　│　　　　　　　　　　│級排水路或其他水體認定。）　│　　　　　│　　　│

　　├──────────┼──────────────┼─────┼───┤

　　│其他違反本法行為點數│未採行緊急應變措施（違反本法│未依規定期│　 5　│

　　│　　　　　　　　　　│第 27條第 1項、第 2項或第 28條第│限內通報　│　　　│

　　│　　　　　　　　　　│1項）　　　　　　　　　　　 │　　　　　│　　　│

　　├──────────┴──────────────┴─────┼───┤

　　│總點數　　　　　　　　　　　　　　　　　　　　　　　　　　　　│　10　│

　　├───────────────────────────────┴───┤

　　│　　　　　　　　　　　　　　　 加重點數　　　　　　　　　　　　　　　 │

　　├──────────┬───────────┬────────────┤

　　│　　　　假日　　　　│總點數×0.2　　　　　　│10×0.2=2　　　　　　　　│

　　├──────────┴───────────┴────────────┤

　　│　　　　　　　　　　　　　　　應減輕點數　　　　　　　　　　　　　　　│

　　├──────────┬───────────┬────────────┤

　　│查獲前已自行清除處理│總點數×（-0.2）　　　 │10×-0.2=-2　　　　　　　│

　　│污染物或對水體環境採│　　　　　　　　　　　│　　　　　　　　　　　　│

　　│取改善措施　　　　　│　　　　　　　　　　　│　　　　　　　　　　　　│

　　├──────────┼───────────┼────────────┤

　　│稽查配合度良好　　　│總點數×（-0.1）　　　 │10×-0.1=-1　　　　　　　│



　　├──────────┴───────────┴──┬─────────┤

　　│　　　　　　　　　　　處分點數　　　　　　　　　　│10+2-3=9　　　　　│

　　├─────────────────────────┼─────────┤

　　│　　　　　　　　　　　處分基數　　　　　　　　　　│10,000　　　　　　│

　　├─────────────────────────┼─────────┤

　　│　　　　　 罰鍰額度計算(處分點數×處分基數)　　　　│90,000　　　　　　│

　　├─────────────────────────┼─────────┤

　　│　　　　　　　　　　　罰鍰金額　　　　　　　　　　│90,000　　　　　　│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9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提起行政訴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 1段 248號）


